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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中，有四分之一數量攝食過塑膠微粒，最後這些有毒物質藉由食物鏈，又回到了人類的

身上，危及食物鏈。 

二、根據綠色和平組織調查發現有 65.7%的民眾還不知道柔珠原來就是由塑膠製成，另有 57.1%

的民眾不了解柔珠會引起污染。另外，看守台灣協會抽樣調查 468 種市面化妝品中，含塑

膠微粒者高達 196 種。台灣目前已在市售 308 款洗面乳及沐浴乳中發現 108 款產品含塑膠

微粒。可見民眾對柔珠危害的認知淺薄，而柔珠產品又可輕易取得，影響程度嚴峻。 

三、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在 2015 年 12 月 29 日簽署在參眾兩院獲無異議通過的《

無柔珠水域法》（Microbead-Free Waters Act），2017 年 7 月 1 日起不得再生產含有塑膠柔

珠的洗面乳、牙膏和洗髮精，2018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禁止銷售，以保護美國水域。而繼美

國伊利諾州立法逐步淘汰含塑膠微粒的個人清潔用品後，加州議會亦通過法案，禁止境內

販賣任何內含超過 1ppm（百萬分之一）塑膠微粒的個人清潔用品。美國已有 8 個州宣布禁

用塑膠微粒，加拿大與澳洲也擬禁用。 

四、環保署雖於今年 6 月對外發布預計於 2017 年完成相關禁止與限制塑膠微粒之公告，但具體

時程、階段仍未明確。塑膠微粒對海洋環境傷害甚劇，禁止使用已屬世界各國之共識。然

而，禁止過程亦不可一刀切之立即全面禁止，必須給予一定時間之緩衝，讓化妝品業者得

以反應並降低成本之損害。故早日明定時序，除了 2017 年完成公告之外，也應制定出何時

全面禁止與清除在台灣之塑膠微粒產品，兼顧商業與環保，讓化妝品業者做好準備，俾使

雙方傷害降到最低，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一五二）本院徐委員國勇，針對資產來自國庫的圓山大飯店，在政黨

輪替前夕，險遭相關利益集團盜賣，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按民國八十七年七月四日（87）院台字第 872500143 號監察院公告糾正案，財團法人敦睦

聯誼會（經營圓山大飯店）資產均源自國庫。該財團法人成立時之資金，依其捐助及組織

章程紀載，係由尹仲容、董顯光、俞國華、周宏濤及黃仁霖等五位先生，一次性捐助新台

幣（以下同）五十萬元創立。當時這五人均為中國國民黨黨政要員，監察院調查報告質疑

其是否有實際捐助行為？或僅具備成立形式要件？事實上，該財團法人之資產根本來自於

國家，此經監察院調查證明來自於國庫，詳情如下： 

(一)土地 

台北市圓山大飯店使用基地，係屬台灣省政府所有，民國四十一年間提供圓山大

飯店使用，五十六年台北市升格為院轄市後，由台北市政府接管。七十六年十月八日

恢復省有，由台灣省政府財政廳交台灣土地銀行代管。上述土地在台北市政府管理期

間並未向圓山大飯店收取租金，在接管登記完成為省有後，才溯自七十五年十月一日

起追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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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物 

1.台北市圓山大飯店正廳及高雄圓山大飯店 

台北市圓山大飯店使用之十二層宮殿式正廳及高雄圓山大飯店之新廈之興建，

係自五十六年起，由「台灣省政府統收統支帳戶」免息長期貸款，撥款入台灣銀行

總行圓山飯店帳戶。至六十二年止，台北圓山大飯店新大樓部分撥款四億五千萬元

，高雄圓山大飯店部分撥款一億六百萬元，兩項合計共播款五億五千六百萬元，並

給予「自六十五年，以盈餘一半償還」之優惠條件。圓山飯店以上開貸款所生之營

收孳息償還貸款，所償還之額度，實係取諸公帑所生之孳息。此外，中央政府亦另

於六十四年無償補助進口設備見繳關稅稅款八千一百四十三萬餘元。 

2.麒麟、金龍、翠鳳三廳 

台北市圓山大飯店開創之初，由於房屋不敷使用，先後向台灣銀行貸款興建金

龍（四十五年）、翠鳳（四十六年）、麒麟（五十二年）三廳，及中西廚房、游泳

池等建物，截至五十六年止，貸款本息合計六二、五九二、六二二、八四。台灣省

政府嗣接納圓山大飯店要求，收購上述建物，該府依恃開貸款本息全數核定收購，

並以台灣銀行五十五年度以後各年度決算超額盈餘為財源，分年編列預算辦理。五

十九年七月十一日該府於驗收接管後，再交由圓山大飯店經營。由以上監察院糾正

案內容可證，財團法人台灣敦睦聯誼會之資產實係來自國庫，因此，依法圓山大飯

店應屬國有財產。 

二、復按民國 105 年 5 月交通部「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104 年度行政監督報告」，亦依「政府

捐助之財團法人行政監督專案小組設置要點」第一點第二項所指：「依預算法第 41 條第 4

項規定及立法院之決議、需將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之財團法人」規定，將經營圓山大

飯店等之台灣敦睦聯誼會，列入行政監督報告送立法院審議。由此可證，台灣敦睦聯誼會

，為交通部主管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 

三、據媒體報導，政黨輪替前夕今年三月九日，曾任台北縣長、中國國民黨秘書長及副主席的

林豐正與圓山大飯店董事黃福田在台北市敦化北路文華東方酒店，密會「釣魚台美高梅酒

店集團」（DiayutaiMGM Hospitality Ltd）總裁級別代表，兜售圓山大飯店及數筆台北市精

華地段黨產。黃福田從林豐正仍是台北縣長時，即任其環保局長，長期追隨林豐正，並在

林豐正當中國國民黨秘書長時任其為辦公室主任。據指稱，林豐正與疑似有中資背景的「

釣魚台美高梅酒店集團」三月九日會晤前，為了安排這場密會，李建榮與其秘書林碧真事

先親赴北京會見釣魚台美高梅高層，情況猶如當年連戰赴大陸「破冰之旅」前，李建榮與

黃福田都事先前往北京安排相關事宜。林豐正係於連戰擔任中國國民黨主席時擔任中央黨

部秘書長，當時黃福田是林豐正辦公室主任，李建榮則為連戰辦公室主任，足見連、林、

李、黃關係之密切。 

四、另有消息指稱，民國一百年七月，李建榮為首的人馬，逼退只擔任國山大飯店董事長一年

三個月的黃大洲，由李建榮接任台灣敦睦聯誼會董事長，並安排黃福田、蕭志洋、朱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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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宜等擔任董事，大權在握。其中董事蕭志洋，本身是「志洋旅行社」老闆，經常利

用圓山大飯店從事各種活動；在擔任領隊協會理事長期間曾遭人告發其任內財務不清；蕭

志洋亦是南投同鄉會理事長，據了解，蕭志洋常在圓山大飯店款待宴請南投鄉親，並要求

飯店「打折打到骨折」，引起圓山大飯店員工反彈。蕭志洋亦係山東省旅遊局顧問，長期

安排大量其旅行社之陸客團入住圓山大飯店，並使圓山大飯店成為陸客眼中「全世界最便

宜的五星級大酒店」，甚至一度接頭引進購物團手伴店至圓山大飯店商店街，可能致圓山

大飯店成為接待低價陸客團之一條龍服務。志洋旅行社是否也因此在短短幾年間，利用圓

山大飯店董事職務之便，躍身成與北京釣魚台賓館的台灣旅遊業代表人物？ 

五、查，台灣敦睦聯誼會（即圓山大飯店等）係國有財產，有監察、立法兩院公文書為證，殆

無疑義。然媒體報導圓山大飯店竟淪落為相關利益集團向外兜售之標的，令人匪夷所思，

身為台灣敦睦聯誼會董事長的李建榮、董事黃福田等人及相關有督導責任之政府機關焉能

無責？再，圓山大飯店為台灣重要地標、國際知名觀光旅館，長期以來卻陷入黨國不分之

財產糾葛，險遭盜賣給與中國之釣魚台美高梅酒店集團，應予究責。為此，本席要求，行

政院及交通部應立即查辦，更應立即撤換台灣敦睦聯誼會董事長李建榮、董事黃福田及蕭

志洋等人，即刻改組圓山飯店董事會，以維國產！ 

（一五三）本院張委員宏陸，為法務部於 105 年 7 月 6 日以法令□第

10504005130 號令修正，「外役監受刑人遴選實施辦法第二條

修正條文」，其中第六點：「另涉刑事案件經第一審法院判

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因涉及刑事無罪

推定之原則和受刑人之權益，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按原「外役監受刑人遴選實施辦法第二條」（民國 103 年 12 月 22 日修正）第二條：五、

另涉刑事案件在偵查、審理中。因可能違反刑事無罪推定之原則和受刑人之權益，於本院

第 9 屆第一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6 次全體委員會議，要求研議檢討。 

二、惟修正之條文卻增列「外役監受刑人遴選實施辦法第二條修正條文」第 6 款：「另涉刑事

案件經第一審法院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死刑」，漠視可能往後上級審無罪

之判決，忽視受刑人之權益。 

三、新任法務部長邱太三有新點子，宣稱：矯正署正署議讓假釋或即將出獄收容人提早半年或 1

年，白天去就近的工廠工作，晚上再回監所，讓收容人提早適應社會，至於上班地點可以

考慮納入國營事業或法務部。意即受刑人在監執行逾三個月，一年內無違規紀錄、殘餘刑

期一年以內、家庭支持度及接見通信頻率高者、符合假釋資格，且表現良好者，有機會白

天到更生保護會各分會、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及中油、台糖、台鹽等國營事業工作，晚上


